首次登记公告
淄川区（农村房地一体）【2026】0022号

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及《各级关于农村房地一体实施方案》相关规定，现将淄川区太河镇聚峰村张学水等1户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核情况（详见太河镇聚峰村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公告1户明细表）进行公告征询异议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淄川区太河镇聚峰村村委会提交异议的书面材料，据以复核。逾期无异议的，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

联系电话：15854441999
联系地址：淄川区太河镇聚峰村村委
公告单位：淄博市淄川区自然资源局
公告日期： 2026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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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淄川区（农村房地一体）【2026】0022号太河镇聚峰村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公告1户明细

	序号
	宗地代码
	权利人
	不动产坐落
	不动产用途
	不动产来源
	不动产层数
	用地取得时间(年）
	建成年份(年）
	拟登记占地面积（㎡）
	拟登记建筑面积（㎡）
	符合一户一宅政策

	1
	370302200297JC00501
	张学水
	淄川区太河镇聚峰村
	宅基地/住宅
	批准自建
	1
	1966
	1975
	180.21
	131.16
	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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